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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博市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周村区粮食生产功能区划定工作

实施方案的通知

周政办字〔2018〕56 号

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周村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区政府各部门，

有关单位：

《周村区粮食生产功能区划定工作实施方案》已经区政府

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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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8 年 4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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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村区粮食生产功能区划定工作实施方案

为切实做好我区粮食生产功能区划定工作，根据《山东省人

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

区划定工作的意见》（鲁政办发〔2017〕83 号）和《淄博市人

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淄博市粮食生产功能区划定工作实施方

案的通知》（淄政办字〔2018〕29 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

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划定目标

到 2018 年年底，全区完成 5 万亩粮食生产功能区（小麦生

产功能区 5 万亩，玉米生产功能区 5 万亩）划定任务，做到全部

建档立卡、上图入库，实现信息化和精准化管理。

二、划定依据

（一）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粮食生产功能区

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划定工作的意见》（鲁政办发〔2017〕

83 号）中的有关要求。

（二）《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淄博市粮食生产

功能区划定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淄政办字〔2018〕29 号中的

有关要求。

（三）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，全国第二次土地利用现状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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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成果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成果，耕地地力调查与质

量评价成果等。

（四）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“十三五”规划纲要及土地利

用、农业发展、城乡建设、交通、水资源利用等相关领域“十三

五”期间的发展规划。

（五）农产品种植传统和生产能力情况，近三年主要作物种

植面积、产量。

三、划定标准

粮食生产功能区划定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水土资源条件较好，坡度在 15 度以下的永久基本农

田。

（二）相对集中连片，原则上平原地区连片面积不低于 500

亩，丘陵地区连片面积不低于 50 亩。

（三）农田灌排工程等农业基础设施比较完备，生态环境良

好，未列入退耕还林还草、还湖还湿、耕地休耕试点等范围。

（四）具有粮食种植传统，近三年播种面积基本稳定。

（五）产地须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。

粮食生产功能区在永久基本农田中划定，优先选择划定已建

成或规划建设的高标准农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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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划定程序

采取内业、外业相结合的方式，在摸清区域地块情况的基础

上开展划定工作。

（一）图上作业：搜集永久基本农田划定、第二次全国土地

利用现状调查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、城镇开发边

界有关图件、影像等数据资料，并确定粮食生产功能区划定的初

步区域范围，开展图上作业。

（二）实地核实：实地调查核对划入粮食生产功能区地块的

情况，搜集划入地块的基本信息等。

（三）上图入库：修改完善粮食生产功能区划定图斑，经公

告公示无异议后，上图入库，形成准确的图斑和数据。

五、工作进度

（一）分解任务、集中培训（2018 年 4 月底前）。启动全

区粮食生产功能区划定工作，逐级细化落实划定任务。成立区粮

食生产功能区划定工作领导小组，完善划定工作机制，明确各部

门职责分工和协调议事方式，共同参与，协同推进。制定印发工

作方案和技术方案。区级开展方案制定、经费落实和前期准备工

作。区、镇（街道）、村逐级开展技术培训。

（二）全面展开、精准划定（2018 年 5 月-10 月底）。采取

内业、外业相结合的方式，全面开展粮食生产功能区划定底图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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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、统一编码、实地核查、面积量算、基本信息入库、图件编制

等工作，明确粮食生产功能区具体地块并统一编号，标明“四至”

及拐点坐标、面积以及灌排工程条件、作物类型、承包经营主体、

土地流转情况等相关信息。依托国土资源遥感监测“一张图”和综

合监管平台，建立电子地图和数据库，建档立卡、登记造册，确

保每个地块都能在图上找到图斑，每个图斑都能找到对应的地块。

（三）检查验收、成果管理（2018 年 11 月-12 月底）。划

定工作完成后，区级组织初验，之后申请市级检查验收；市级验

收合格后，对区县划定成果进行汇交，形成全市布局“一张图”。

六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区粮食生产功能区划定工作领导小组

统筹负责全区粮食生产功能区划定工作的组织、协调、调度、督

导，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。农业、国土部门要

会同有关部门确定粮食生产功能区划定任务，制定相关划定、验

收、评价考核操作规程和管理办法，做好上图入库工作。农业部

门负责提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成果等资料。国土

部门负责提供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等资料。发改部门要会同有

关部门做好统筹协调，适时组织第三方评估。其他相关部门各负

其责，密切配合，为粮食生产功能区划定工作提供相关支持和数

据、技术支撑，合力推进划定工作有序开展。

（二）严格落实责任。按照“一级抓一级，层层抓落实”的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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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，区政府是粮食生产功能区划定工作的责任主体，区农业局为

粮食生产功能区划定工作的牵头单位，相关镇、街道、有关单位

为粮食生产功能区划定工作的协调配合单位，测绘专业公司为粮

食生产功能区划定工作内业、外业等具体业务的协作单位（协作

单位由政府公开招标采购确定）。市里将组成联合督导组，适时

对我区划定工作开展专项督导，粮食生产功能区划定进展情况及

成效将纳入粮食安全责任考核和区县绩效考评。各相关单位要站

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，充分认识粮食生产功能区划定工作的重大

意义，夯实工作责任，确保抓实抓好。粮食生产功能区划定工作

所需经费由区财政统筹解决。

（三）加大宣传培训。充分利用各种新闻媒体，开展多层次、

多形式、持续性的宣传和培训，让干部吃透精神、掌握政策，让

技术人员明确要求、掌握规范，让群众明白目的、积极参与。要

及时宣传报道粮食生产功能区划定工作中的好做法、好经验、好

典型，在全社会营造有利于粮食生产功能区划定的良好工作环境

和舆论氛围。

（四）加强督导考评。完善信息定期上报制度。区里将组成

联合督导组，适时开展专项督导。粮食生产功能区划定进展情况

及成效纳入粮食安全责任考核和年度绩效考评。

附件：1．周村区粮食生产功能区划定工作领导小组组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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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人员名单

      2．周村区粮食生产功能区划定任务分解表

附件 1

周村区粮食生产功能区划定工作领导小组

组成人员名单

组  长：耿  峰  区政府副区长

副组长：朱玉刚  区发改局局长

        宋海清  区新农办主任、农业局局长

        吴胜东  周村国土资源分局局长

http://www.zibo.gov.cn/module/download/downfile.jsp?classid=0&filename=7a3128064e61434c879d6555d28d7e85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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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 员：谭爱红  区发改局党组成员、重点项目办主任

        赵  琦  区科技局党组成员、技术开发交流中心

                主任

        杨  红  区财政局党组成员、财政国库集中支付

                中心副主任

        杨卫国  区住建局副局长

        郭永刚  区新农办副主任

        李焕福  区水务局副局长

        于连喜  区环保分局副局长

        吕  明  区统计局党组成员、总统计师

        韩  伟  区粮食局副局长

        张  东  区行政事务管理中心主任

        李  红  区农业开发办副主任

        裴继涛  区金融办副主任

        王  红  周村国土资源分局党组成员、主任科员

        杨  峰  淄博市森林公安局周村区分局副局长

        李学梅  人保财险周村支公司副经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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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梅  雷  王村镇人大主席

        郭立明  南郊镇副镇长

        解  帅  城北路街道人大工作委员会副主任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农业局，宋海清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。

领导小组不作为区政府议事协调机构，工作任务完成后即行撤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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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周村区粮食生产功能区划定任务分解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亩

镇（街道） 小麦划定任务 玉米划定任务

全  区 5 5

王村镇 2.48 2.48

南郊镇 2.01 2.01

城北路街道 0.51 0.51

注：粮食功能区划定工作遵循应划尽划原则，各镇、街道划定任务根据划

定进度即时调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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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办，区政协办，区人武部，区法院，

      区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4 月 30 日印发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
